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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最後限期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北京鉑陽（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與待售權益賣方訂立買賣
協議之延期書，據此，買賣協議之最後限期由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延後至延期書日期起
計六個月後，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或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

謹此提述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二
年五月三日刊發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均有關（其中包括）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及關
連交易之待售權益收購事項。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
義。

由於漢能需要額外時間與有關政府當局釐清有關該土地之固定資產投資承擔條款之範圍及影
響，北京鉑陽與待售權益賣方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訂立延期書，據此，買賣協議之最後
限期由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延後至延期書日期起計六個月後，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或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概無對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作出其他修改。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總裁
Frank Mingfang Dai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Frank Mingfang Dai先生（主席兼總裁）、李沅民博士（副主席兼首
席技術官）、許家驊先生太平紳士（行政總裁）、陳力先生及李廣民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趙嵐女士、黃永浩先生及王同渤先生。

* 僅供識別


